娄组通〔2011〕35号

关于认真做好湖南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
代表预备人选推选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、万宝新区党委、市直机关工委、市国资委、市两新组织党工委、省属以上企事业单位党委：
湖南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将于2011年11月召开。这次党代会，是我省加快科学发展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，是全省各级党组织、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对于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，推动科学发展、富民强省，推进“四化两型”建设，实现我省“十二五”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目标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做好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，是开好党代会的重要基础，对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具有重要作用。按照省委的要求与安排，市委已经对这项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。为认真做好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预备人选的推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通知如下：
一、名额分配
    1、各级领导干部预备人选24名。 
⑴市级领导干部5人。
⑵老干部1人。

⑶五个县市区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万宝新区领导干部各1人。

⑷市直部门领导干部8名，其中2名女性。

⑸省属驻娄企业领导干部3名。
2、专业技术人员预备人选11名。

省属高等院校推选2名有高级职称的同志，其中1名女性；市直教育、卫生系统各推选1名有高级职称的女性（不能是领导干部）；娄星区、冷水江市、双峰县各推选1名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同志，其中，冷水江市推选1名非公企业一线工人；涟源市、新化县各推选2名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同志，其中女性和35岁以下的各1名。

3、先进模范人物预备人选8名。
市直机关单位推选35岁以下的女性1名；市国资委推选1名一线工人；冷水江市推选35岁以下女性1名；娄星区、涟源市、新化县各推选1名，其中，新化县推选1名农村支部书记代表；双峰县推选2名，其中要有1名女性。
二、代表条件

一是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，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，是非分明，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。
二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、指示，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议政、议事能力。

三是带头创先争优，在生产、工作和社会活动中，起表率作用并做出显著成绩。

四是有良好的思想作风、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，公道正派，清正廉洁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，积极并如实反映党员、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受到群众的拥护。
五是坚持党性原则，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同，

如实反映本选举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党员的权利。
三、工作要求
1、加强领导。各提名单位党委要把省第十次党代表推选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，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分管领导同志要集中精力抓，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。选派党性强、公道正派、有实践经验的同志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组织。
2、广泛宣传。要加大宣传力度，把做好本次推选工作与对党员进行党内民主集中制、党员权利义务及党性观念教育结合起来，对推选好省党代表的目的意义、程序步骤、具体要求等内容进行全面宣传，把全市人民的思想统一到省委、市委的要求和部署上来，为推选出符合标准的省党代表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3、发扬民主。在推选过程中，各提名单位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，尊重和保障选举人的民主权利，广泛听取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意见，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，使广大党员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选择权、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。
4、把握时间。由于时间紧、任务急，请各提名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大力支持配合，见通知后迅速将有关精神传达给全体党员，推选好代表预备人选，并做好考察工作，于9月5日前将推选结果和考察材料报送至市委组织部基层办。邮箱：ld-zzk@163.com，传真：8376616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娄底市委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8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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